
南宁学院学生申诉受理流程

1.实施主体：学生工作处、专业二级学院

2.时间：学生对学校处分决定有异议的，在接到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书之日起 10

日内，可以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

注：本流程出自《南宁学院学生申诉管理办法》。

学生自行或者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诉

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
进行复查

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讨论，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 15 日内
作出复查结论

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做出维持决定的，原处理决定即发生效
力；经复查发现原处理、处分决定的事实、依据、程序等存在
明显不当的,可以作出建议变更或者撤销的复查意见。

将复查决定书送交申诉人或其委托代理人

复查决定书送达之日起，学生在申

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视为放弃申

诉，学校或者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

厅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。

学生对申诉复查决定有异议的，在

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可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

提出书面申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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